




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文件


涪应急发〔2020〕55号


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
关于印发2021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通知

涪陵新城区管委会环保部，各乡镇（街道）应急办，各园区安全监管机构，局各科室、局属事业单位：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2021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
 2020年12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
2021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通过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的落实，严格实施检查诊断、行政处罚、整改复查的闭环执法检查，切实增强监督检查的科学性、规范性、实效性，增强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果，促进我区安全生产走向法治轨道。
二、工作要求 
（一）科学编制计划。
结合本区域内经济规模、行业特征等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确定日常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检查和随机抽查的相关内容，明确检查的重点和难点。
（二）分级履行职责。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分级负责、属地监管”的原则，确保综合监管、行业监管相互衔接，区级、乡镇（街道、园区）相互协调，落实具体监督检查任务。
（三）依法严格执法。
按照“严字当头、落实到位”要求，认真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依法严厉处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保监督检查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
（四）注重检查效果。
对查处的每一个事故隐患要“追踪到底、整改到位”， 形成违法行为和事故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切实提高安全生产执法效能，做到踏石留印，确保监督检查的实效性。
三、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重点监督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包括： 
（一）依法通过有关安全生产行政审批情况。
（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情况。
（三）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
（四）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用于劳动防护用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情况，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五）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技术管理人员及其履职情况。
（六）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情况。
（七）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和实习生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及其技术交底情况。
（八）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以及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情况。
（九）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设置安全公示、警示的情况。
（十）对安全设备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十一）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演练应急预案的情况。
（十二）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十三）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十四）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十五）对委外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问题的情况。
（十六）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治理，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
（十七）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十八）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十九）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二十）企业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的落实情况。
（二十一）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四、监督检查计划的实施和保障
（一）全面实施以计划为导向的监督检查。
局机关各科室按照依法治安的基本要求，严格执行“检查诊断、行政处罚、整改复查”执法“三部曲”工作方法和基本程序要求，全面实施以计划为导向的监督检查，转变监管执法方式，用监督检查计划统揽监督检查工作，不断增强监督检查的权威性、严肃性与实效性。
（二）及时开展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总结评估。
按照“每月有评估，年度有报告”要求，局机关各科室要评估分析月度监督检查计划完成情况，建立监督检查工作台帐，每年12月分析监督检查计划的科学性、规范性、实效性，形成评估总结报告。
（三）严格履行监督检查法定职责。
监督检查计划是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机关的法定职责和具体活动，也是监管执法检查人员依法履职、科学履职的基本依据，必须严格执行。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和生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时，已经按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发现的事故隐患及时处理的，应当作为相关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依据。

附件：1.2021年涪陵区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2.2021年涪陵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
3.2021年涪陵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4.2021年涪陵区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

附件1

2021年涪陵区矿山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一）继续控制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全区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控制在市上下达到控制范围以内，力争2021年实现“零事故、零死亡”。
（二）严格安全条件审查。2021年严把矿山安全准入关，认真开展新、改、扩建矿山安全“三同时”工作。
（三）安全标准化规范运行。促进矿山企业的规模化、标准化水平明显提高，安全保障能力明显增强。
（四）矿山行业“双防控”建设和一线岗位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全面深化。以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为重点，进一步夯实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基础。
（五）“智慧应急”信息化平台有效运用。企业风险分析与评估更加精准，风险管控措施更加具体，企业隐患排查整改有效闭环。
（六）安全专项整治成效明显。以防控事故为重心，继续开展高边坡、交通运输、页岩气承包商等专项整治，继续开展安全设施设计与现场符合性专项治理。
二、监督检查人员及分工
从事矿山安全监督检查工作人员有5人，分别是：代卫东（分管领导）、陶华、杜永俊、张学强、古孟林。
监督检查人员的具体检查分工安排在每次的现场检查方案中进行明确，每次执法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4.34人×251天=1089天。（注：分管领导代卫东负责联系2个科室和1个直属事业单位，其法定工作日约0.34人）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221天。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536天，包括实施行政许可共计165天；安全生产举报查处共计30天；参与区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共计99天；重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报告的受理、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促整改共计44天；有关报告、制度、安全措施的备案共计20天；开展机动执法共计74天；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共计10天；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共计69天；组织指导应急救援演练共计25天。
（四）非执法工作日：332天，包括学习、培训、考核、会议、人事管理、日常工作事务共计141天；病假、事假共计40天；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工作共计56天；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共计50天；参加党群活动共计45天。
四、监督检查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监督检查的原则。
1．以矿山（含页岩气）数量较多的江东、荔枝、白涛、江北、珍溪、百胜、焦石、罗云等镇街列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区域。
2．对石灰石矿山年计划检查次数为2次，对砂岩、页岩矿山、温泉年计划检查1次以上，页岩气开采、集输平台每季度专家诊断1次。
3．监督检查29个矿山企业、46家次，其中：重点监督检查34家次，占比74%；一般监督检查企业12家次，占比26%。
4．监督检查由我局2名及以上矿山安全执法人员会同乡镇（街道、园区）安全监管人员、安全技术服务机构有关专家参加实施。
5．每季度对已纳入煤矿关闭计划且长期停产的贵鑫煤矿开展一次巡查，每次巡查由我局与武陵山乡监管人员联合进行。
（二）监督检查的重点。
严格按照《重庆市涪陵区2021年安全监督检查计划》所确定的重点内容开展监督检查，严厉查处非煤矿山企业存在的重大事故隐患和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
1．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分类。
（1）没有按有关规定建立安全管理机构和安全生产制度，制定安全技术规程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的。
（2）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的。
（3）危险级排土场（废石场）没有治理，以及没有采取有效安全措施的。
（4）露天矿山开采周边安全距离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定的。
（5）露天矿山没有采用自上而下顺序、分台阶（层）开采的。
（6）露天矿山企业没有对高陡边坡采取监测监控措施，以及对较大滑坡体没有治理的。
（7）露天矿山未按照“采剥并举、剥离先行”原则，对开采矿物的围岩、表土及砾石进行先期剥离的。
（8）露天矿山企业破碎机台、料仓等附属设施安全防护措施不齐全。
（9）页岩气钻井各单位没有采取防井喷、防爆炸、防硫化氢中毒、防泄漏以及防恶劣气象措施的。
（10）页岩气集输管道与建筑物、构筑物、铁路、公路、航道、港口以及市政设施等不能满足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技术规范强制性要求保护距离的。
（11）页岩气气采输企业防吊装、防火灾、防触电等事故的安全防护措施不符合相关安全规范的。
（12）在进行钻探工程时没有采取重点防控物体打击、机械伤害以及高处坠落事故措施的；
（13）在野外地质勘测作业中，没有采取防范雷击、火灾、坍塌、泥石流等各种地质灾害措施的。
（14）未按规定开展应急预案的编制、演练，以及紧急避险和救援措施不符合要求的。
（15）其他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2．非煤矿山非法违法建设生产经营行为情形。
（1）无证、证照不全或证照过期后继续从事勘查、建设、生产、经营的。
（2）以采代探、超层越界开采的。
（3）长期停产停建矿山未采取有效安全防护措施及长期停产、停建矿山未履行规定程序擅自复产复工的。
（4）关闭取缔后又擅自恢复生产建设，已纳入资源整合范围予以关闭仍继续从事生产建设，以及以整合名义违规组织生产建设的。
（5）新建、改建、扩建项目未经安全监管部门对安全设施设计进行审查批复进行建设的，以及未经验收通过擅自进行生产的。
（6）增划资源或扩规后未依法履行安全设施“三同时”审批手续擅自组织建设和生产的。
（7）非煤矿山建设施工外包工程违法发包、转包、分项发包或者将工程外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和相应资质承包单位的。
（8）发现重大隐患隐瞒不报，以及不按规定期限进行整改的。
（9）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的。
（10）不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拒不执行安全监管指令、抗拒安全执法和不履行事故报告责任的。
（11）在涪陵行政辖区内从事地质勘探活动的承包单位未向涪陵区应急管理部门书面报告，并接受监督检查的。
（12）其他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建设生产经营行为。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安排。
1.重点监督检查
一月份：华新公司矿山、四臣建材公司。
二月份：石从矿业公司、兴洪矿业矿山、昕众联公司矿山。
三月份：涪陵页岩气公司、大业公司大半山矿山、大业公司张家湾矿山。
四月份：槿鸿矿业公司、正宇公司矿山、国锦建材公司。
五月份：众享益公司矿山、龙源矿业公司、浩洋矿业公司。
六月份：涪陵页岩气公司、江润矿业公司、龙凤石矿业公司。
七月份：华新公司矿山、四臣建材公司。
八月份：石从矿业公司、兴洪矿业矿山、昕众联公司矿山。
九月份：涪陵页岩气公司、大业公司大半山矿山、大业公司张家湾矿山。
十月份：槿鸿矿业公司、正宇公司矿山、国锦建材公司。
十一月份：众享益公司矿山、龙源矿业公司、浩洋矿业公司。
十二月份：涪陵页岩气公司、江润矿业公司、龙凤石矿业公司。
2.一般监督检查：
一月份：吉鹏矿产品公司
二月份：能友页岩砖厂
三月份：大有页岩砖厂
四月份：宏图页岩砖厂
五月份：辰禹建材公司
六月份：森宸建材公司
七月份：玉山建材公司
八月份：全春页岩砖厂
九月份：沙溪温泉
十月份：冉龙建材公司
十一月份：巴鹰建材公司
十二月份：含宇言砖厂

附件2

2021年涪陵区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目标和任务
工作目标：按照分级监管、属地负责原则，加强对监管对象的安全生产检查执法，突出对重点地域、企业、环节、时段的检查和监管执法；进一步完善检查诊断、行政处罚、整改复查“三部曲”执法方法，严格落实“四不两直”，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果；严格执法，强化事前处罚，做到失职追责、违法必惩，严厉打击违法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推动企业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安全管理，提高事故防控能力，促进全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力争实现零死亡事故和零社会影响较大事故的“双零”目标。
主要任务：按照《重庆市涪陵区2021年安全监督检查计划》所列重点内容，按照分级监管原则，对市局监督检查外的生产储存企业开展全覆盖检查，对区内气体充装企业和部分加油站开展检查，对其他企业围绕重点工作，突出薄弱环节开展随机抽查。按照《重庆市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安委〔2018〕3号）要求，对重点检查单位全年检查不少于1次。
二、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说明
（一）执法人员数量。
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监督检查工作人员有7人，分别是：马云峰（分管领导）、安素军、周刚、张志平、张书宏、涂秋晨、罗全垒。
监督检查人员的具体检查工作安排在每月的现场检查方案中进行明确。
（二）总法定工作日：6.3人×251天=1580天。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675天。
1.实施行政许可共计180天。
2.危化烟花爆竹“打非”共计60天。
3.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共计10天。
4.安全生产举报查处共计20天。
5.参与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共计80天。
6.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报告的受理、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促整改共计35天。
7.有关报告、制度、安全措施的备案共计30天。
8.开展机动执法共计130天。
9.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共计10天。
10.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共计120天。
（四）非行政执法工作日：590天。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日常工作事务共计350天。
2.病假、事假共计30天。
3.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工作共计50天。
4.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共计90天。
5.参加党群活动共计70天。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315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为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它执法工作日、非行政执法工作日，计315个工作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
1.对23家危险化学品生产单位共检查27家次。
二月份：重庆宏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1]三月份：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龙海石化有限公司、重庆华峰聚酰胺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四月份：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重庆鹏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五月份：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六月份：重庆中石化通汇能源有限公司、重庆常捷医药有限公司、重庆上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腾泽化学有限公司、重庆新氟科技有限公司。
七月份：重庆同辉天有气体有限公司、重庆同辉科发气体有限公司。
八月份：重庆元利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弛源化工分公司。
九月份：重庆龙海石化有限公司、重庆市蓬威石化有限责任公司、重庆鹏凯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十月份：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太极集团重庆涪陵制药厂有限公司。
十一月份：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重庆中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华兰生物工程重庆有限公司、葵花药业集团重庆小葵花儿童制药有限公司。
2.对35家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单位共检查35家次。
三月份：中石油黄桷嘴油库、中石油涪南路南加油站、中石油涪南路北加油站、中石化沿江高速涪陵服务区北加油站、中石化沿江高速涪陵服务区南加油站，重庆市大为能源有限公司。
四月份：涪陵区罗云正和加油站、涪陵区礁石加油站、涪陵区马武政兴加油站。
五月份：中石化涪陵油库、涪陵区何渊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重龙加油站、涪陵区忠强加油站、重庆市涪陵区热心加油站。
六月份：中石油双渝加油站、重庆市涪陵区陵都加油站、重庆市涪陵区清溪加油站。
七月份：涪陵区浩瀚成品油金湖加油站、涪陵区浩瀚成品油桥北加油站、涪陵区沙溪沟加油站、涪陵区顺援加油站。
八月份：重庆涪通物流有限公司、涪陵区堡子长欣石油成品油销售有限公司、中石油龙头山加油站、中石油火车西加油站。
九月份：中石油协合加油站、中石油小溪加油站、中石油插旗加油站、中石油新妙加油站、中石油庆林加油站、涪陵区大木冲加油站。
十月份：中石化玉屏加油站、中石油大峨加油站、中石油李渡太白加油站、重庆市涪陵区强箭气体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晨阳气体有限公司。
3.对4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共检查15家次。
一月份：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德厚有限公司天台烟花爆竹仓库、捡柴沟烟花爆竹仓库、风吹岭配送点3家次。
五月份：重庆市涪陵区震旗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重庆市融圣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2家次。
六月份：重庆市龙涪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1家次。
七月份：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德厚有限公司风吹岭、龙潭配送点2家次。
八月份：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德厚有限公司天台烟花爆竹仓库、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德厚有限公司捡柴沟烟花爆竹仓库2家次。
十一月份：重庆市融圣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重庆市龙涪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2家次。
十二月份：重庆市烟花爆竹集团德厚有限公司天台烟花爆竹仓库、捡柴沟烟花爆竹仓库、重庆市涪陵区震旗烟花爆竹有限公司烟花爆竹仓库3家次。
（二）一般监督检查。
对全区13个重点乡镇街道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单位共检查30家次。
一月份：荔枝街道2家次、石沱镇2家次。
二月份：马鞍街道2家次。
三月份：清溪镇2家次。
四月份：焦石镇2家次。
五月份：新妙镇3家次。
六月份：珍溪镇3家次。
七月份：江东街道2家次。
八月份：百胜镇3家次。
九月份：江北街道3家次。
十月份：南沱镇2家次。
十一月份：义和镇2家次。
十二月份：马武镇2家次。
（三）随机抽查。
对一般化工企业、部分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烟花爆竹经营（零售）单位采取抽查方式，共抽查27家次。
一月份：随机抽查3家。
二月份：随机抽查3家。
三月份：随机抽查2家。
四月份：随机抽查2家。
五月份：随机抽查2家。
六月份：随机抽查2家。
七月份：随机抽查2家。
八月份：随机抽查2家。
九月份：随机抽查2家。
十月份：随机抽查2家。
十一月份：随机抽查2家。
十二月份：随机抽查3家。









附件3

2021年涪陵区工贸行业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切实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强化行政执法责任，增强监管执法效能，实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重庆市安全生产条例》、《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实际，编制2021年度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科学发展、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大力推进依法治安，强化工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行为，加大安全生产执法力度，增强安全监管执法效能，实现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强化安全生产事前、事中监管，推动工贸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二、工作目标
通过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强化执法检查，督促企业整改安全隐患，引导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依法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推动工贸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落实，确保冶金机械等八行业企业生产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不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区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主要任务
全面提升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强化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强化安全生产事前预防性处罚，提高安全生产事前、事中监管能力，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四、监督检查人员
目前，工贸安监科从事工贸行业监督检查在册在岗的行政执法人员共计4.5人，分别是：王天明（党委委员，分管两个科室）、贺明忠、余永梅、蒋波、何能吉。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4.5人×251天=1130天。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1130天）-其他执法工作日（340天）-非行政执法工作日（415天）=375天。
（三）其他监督检查工作日共340天：包括配合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共计30天；安全生产举报查处共计20天；参与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共计100天；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报告的受理、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促整改共计30天；开展机动执法共计80天；听证、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共计10天；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共计70天。
（四）非监督检查工作日共415天：包括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日常工作事务共计230天；病假、事假共计20天；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工作共计80天；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共计55天；参加党群活动共计30天。
六、主要内容
（一）监督检查的原则。
1．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把工贸行业分为冶金、有色、机械、建材、轻工、纺织、烟草、商贸八大行业。根据企业规模、危险程度、风险程度、从业人数、管理水平等五大因素，按照风险程度由高到低分为重大风险、较大风险、一般风险和低风险，用“红、橙、黄、蓝”四种颜色标示，实行分类分级监管。针对不同风险类别、级别企业，实行监督检查频次、重点等差异化监管。低风险抓巩固，监督检查每两年至少一次；一般风险抓提升，监督检查每年至少一次；较大风险抓整改，监督检查每半年至少一次；重大风险抓督办，监督检查每季度至少一次。对纳入2021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的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计划检查和随机抽查。日常计划检查比例为72%，随机抽查比例为28%。
2．每家企业首查和复查各1次，每次至少2名行政执法人员，2021年共有375个监督检查工作日，全年纳入监督检查计划的生产经营单位数量总计50家，其中，计划重点检查36家企业，随机抽查14家。
（二）监督检查的重点。
以核查为主要监督检查方式，对生产经营单位是否具备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进行现场核查。根据实际情况，每次执法检查均应制定检查方案。突出按应急管理部《工贸行业专项执法督导工作手册》所列内容开展督导检查。
1. 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考核情况，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参加培训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1. 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的情况，主要是建立全员责任制情况；
1. 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安排用于配备劳动防护用品、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经费，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的情况；
1. 按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情况；
1. 金属冶炼单位配备或者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的情况；
1.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落实“三同时”情况；
1. 较大危险因素辨识情况，以及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情况；
1. 对安全设备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1. 重大危险源登记建档、定期检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的情况；
1. 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的情况；
1. 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1. 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当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1. 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督促整改安全问题的情况；
1. 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如实记录事故隐患治理，以及向从业人员通报的情况；
1. 制定、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以及有关应急预案备案的情况；
1. 金属冶炼单位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兼职救援队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以及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的配备、维护、保养的情况；
1. 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1. 依法应当监督检查的其他情况。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安排 （50家）。
1．重点检查（36家）
    主要根据时间特点、气候变化、区域环境、经济形势、事故规律等因素，适时进行形势分析、风险研判，适时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执法检查，详见附件。
2．一般检查（14家）
按照双随机（两名执法人员随机、监督检查对象随机）的要求，在区属重点企业（含下属二级企业）以及2020年发生事故的企业中随机抽取企业。
七、工作要求
在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检查诊断、行政处罚、整改复查”执法“三部曲”工作方法和基本程序要求，突出监督检查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时效性，切实增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实施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与企业标准化建设达标“二合一”，加大标准、规程、措施、制度现场执行核查力度，防止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资料化、形式化，提高标准化建设质量。
（一）编制现场检查方案。
在开展计划检查和随机检查时，根据企业的实际风险状况和标准化创建水平，在检查前编制出具体的现场检查方案，并且提前通知生产经营单位，以此促进生产经营单位自查自改，更好地承担和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严格行政执法。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人员在执行执法检查任务时，必须2人及以上共同参加，出示有效的监督执法证件。对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排除的一般隐患，责令立即整改；对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的事故隐患，使用《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责令限期整改，使用《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责令从危险区域内撤出作业人员，暂时停产停业或者停止使用相关设施、设备进行整改。对生产经营单位拒不执行依法作出的停产停业、停止施工、停止使用相关设施或者设备的决定时，可以通知有关单位停止供电等，使用《强制措施决定书》。对有依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对检查发现非法违法行为、冒险作业，以及违章指挥，应当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罚。
（三）切实增强执法效果。
对监督检查过程中，查出的问题要形成闭环管理，有始有终，确保问题解决，切实提高执法效果。对企业下达了《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的，在限期改正期满后，必须对违章行为和事故隐患的整改情况逐一进行现场复查，并出具《整改复查意见书》。对逾期未完成整改的企业，按法律法规规定的处罚额度上限处罚的同时，重新下达限期整改指令书。不能达到安全生产条件的，依法提请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关闭。对整改复查中新发现的违章行为和事故隐患，按照程序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和整改复查。







附件
2021年工贸行业监督检查企业名单
	序号
	月份
	计划检查（36家）
	随机抽查（14家）
	合计
（50家）

	
	
	企业名称
	行业分类
	属地
	 
	

	1
	一月
	重庆涪陵万达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商贸
	江东街道
	1家
	5家

	2
	
	重庆建玛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商贸
	崇义街道
	
	

	3
	
	重庆市尚莱特门业有限公司
	轻工
	涪陵新区
	
	

	4
	
	重庆涪州金豆动物营养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涪陵新区
	
	

	5
	二月
	涪陵榨菜(集团)有限公司华富榨菜厂
	轻工
	涪陵新区
	1家
	4家

	6
	
	涪陵榨菜(集团)有限公司华龙榨菜厂
	轻工
	蔺市镇
	
	

	7
	
	重庆市涪陵绿陵实业有限公司
	轻工
	义和镇
	
	

	8
	三月
	重庆龙驹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机械
	白鹤园区
	1家
	4家

	9
	
	重庆市双伟家具有限公司
	机械
	白鹤园区
	
	

	10
	
	重庆强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机械
	白鹤园区
	
	

	11
	四月
	重庆大朗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冶金
	清溪园区
	1家
	4家

	12
	
	重庆市赛特刚玉有限公司
	冶金
	清溪园区
	
	

	13
	
	重庆万丰奥威铝轮有限公司
	机械
	清溪园区
	
	

	14
	五月
	华峰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白涛园区
	2家
	5家

	15
	
	华新水泥重庆涪陵有限公司
	建材
	白涛街道
	
	

	16
	
	重庆润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轻工
	白涛街道
	
	

	17
	六月
	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临港园区
	1家
	4家

	18
	
	重庆新铝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机械
	临港园区
	
	

	19
	
	重庆紫金花门业有限公司
	有色
	龙桥街道
	
	

	20
	七月
	重庆伊申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机械
	涪陵新区
	1家
	4家

	21
	
	重庆三爱海陵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
	机械
	涪陵新区
	
	

	22
	
	重庆盛时达汽车有限公司
	机械
	涪陵新区
	
	

	23
	八月
	重庆山公主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轻工
	龙桥街道
	1家
	4家

	24
	
	重庆市华钢耐磨材料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
	龙桥街道
	
	

	25
	
	重庆琏慕莱家具有限公司
	轻工
	龙桥街道
	
	

	26
	九月
	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
	有色
	清溪园区
	2家.
	5家

	27
	
	重庆东庆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清溪园区
	
	

	28
	
	重庆天启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清溪园区
	
	

	29
	十月
	重庆剑涛铝业有限公司
	有色
	涪陵新区
	1家
	4家

	30
	
	重庆全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机械
	涪陵新区
	
	

	31
	
	重庆万达薄板有限公司
	有色
	涪陵新区
	
	

	32
	十一月
	重庆市涪州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
	轻工
	临港园区
	1家
	4家

	33
	
	四川铁骑力士实业有限公司涪陵分公司
	轻工
	蔺市镇
	
	

	34
	
	中粮油脂（重庆）有限公司
	轻工
	临港园区
	
	

	35
	十二月
	重庆伟柯斯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建材
	李渡街道
	1家
	3家

	36
	
	重庆科宝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轻工
	蔺市镇
	
	

	
	
	
	
	
	
	





附件4

2021年涪陵区救援协调与预案管理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和任务
工作目标：以贯彻落实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事故条应急条令》《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契机，以提高应急能力为中心，以建设更加高效的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为重点，全面提升防范和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通过制定执法检查计划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运用法治手段强力推动安全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做到应急管理工作五到位（即：预案编制备案到位、预案演练到位、应急保障到位、应急宣传培训到位、应急管理到位），实现应急管理工作重心由处置向预防、由应急向常态转变，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主要任务：按照分级监管、属地负责原则，实现对监管对象应急管理的安全生产检查执法全覆盖，加强对重点地域、企业、环节、时段的检查和监管执法；进一步完善检查诊断、行政处罚、整改复查“三部曲”执法方法，落实“四不两直”，规范执法程序，提高执法效果；严格执法，强化事前处罚，做到失职追责、违法必惩，严厉打击违法非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推动企业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应急管理，提高事故防控能力，促进全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形势进一步稳定好转。
二、执法人员数量及分工
从事应急救援监督检查工作的人员有4.5人，分别为：马云峰（分管领导）、陈伟、张弩、周江生、梁光华。
监督执法检查人员的具体检查工作安排在每月的现场检查方案中进行明确。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4.5人×251天=1130天。
（二）其他执法工作日：410天。
测算依据如下：
1.应急预案优化、评审、预案备案的检查共计120天；
2.应急救援队伍培训、检查、考核共计70天；
3.应急专家补充完善、培训、登记建档30天；
4.指导区各乡镇、街道、园区和企业应急演练共计50天；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评估30天；
6.参与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上级安全监管执法机关组织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共计30天；
7.调查核实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应急）举报查处20天；
8.开展机动执法20天；
9.参与应急处置20天；
10.上级安全监管机关安排的工作任务共计20天。
合计：120+70+30+50+30+30+20+20+20+20=410天
（三）非行政执法工作日：507天
测算依据如下：
1.应急备战值班共计120天；
2.学习、培训、考核、会议、人事管理、日常工作事务共计90天；
3.病假、事假共计30天；
4.检查指导乡镇、街道、园区和企业应急管理工作共计120天；
6.公务员法定年休假、婚（丧）假共计55天；
7.参加党群活动等共计92天。
合计：120+90+30+120+55+92=507天
（四）监督检查工作日（93个工作日）
测算依据如下：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它执法工作日-非行政执法工作日，即：1130-410-507=213工作日。
四、监督检查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监督检查的原则。
2名以上监督检查人员会同安全技术服务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关专家参加实施。
（二）监督检查的重点。
1．安全应急机构和应急救援组织建立情况。
2．生产安全事故预案编制、评审、备案、培训和演练实施情况。
3．应急救援队伍建设、训练情况；应急救援装备、器材、设备配备和保养维护情况。
4．安全应急常识和措施培训情况。
5. 日常应急管理情况。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安排 。
1. 重点监督检查（附表1）
2. 一般监督检查 （附表2）      









附表1
重点监督检查
	序号
	计划时间
	计划检查企业名称

	1
	2021年1月
	重庆市赛特刚玉有限公司、重庆常捷医药有限公司

	2
	2021年2月
	重庆龙涪烟花爆竹销售有限公司、重庆市众享益矿业有限公司

	3
	2021年3月
	重庆市盟世机械有限公司、龙潭加油站

	4
	2021年4月
	重庆江润矿业有限公司、盘龙加油站

	5
	2021年5月
	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6
	2021年6月
	华晨鑫源重庆汽车有限公司、重庆华兰生物有限公司

	7
	2021年7月
	政兴加油站、重庆大朗冶金新材料有限公司

	8
	2021年8月
	重庆大业混凝土有限公司大半山矿、重庆市宇洁化工有限公司

	9
	2021年9月
	重庆市涪陵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重庆市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10
	2021年10月
	重庆东银壳牌石化有限公司涪陵望江加油站、重庆龙凤石矿业有限公司

	11
	2021年11月
	重庆市圣好普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百汇加油站

	12
	2021年12月
	重庆市涪陵三海兰陵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建峰浩康化工有限公司



附表2
一般监督检查
	序号
	计划时间
	计划检查企业名称

	1
	2021年1月
	抽查1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

	2
	2021年2月
	抽查1家工贸企业

	3
	2021年3月
	抽查1家危险化学品企业

	4
	2021年4月
	抽查1家烟花爆竹企业

	5
	2021年5月
	抽查1家非煤矿山企业

	6
	2021年6月
	抽查1家危险化学品企业

	7
	2021年7月
	抽查1家烟花爆竹经营企业

	8
	2021年8月
	抽查1家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企业

	9
	2021年9月
	抽查1家工贸企业

	10
	2021年10月
	抽查1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11
	 2021年11月
	抽查1家工贸企业

	12
	 2021年12月
	抽查1家烟花爆竹企业





	抄送：市应急局

	重庆市涪陵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1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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